
江 苏 吴 中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唯一、姚建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承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

素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577,179,534.63 4,018,885,380.37 1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06,146,739.23 990,310,460.76 52.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0,004,071.52 -392,671,997.20 59.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134,201,894.94 2,364,620,286.97 -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401,763.09 22,658,132.33 -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043,393.76 14,284,918.62 -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3 2.34 减少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36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36 -8.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06.66 -26,157.0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01,734.33 11,513,799.01

主要是公司收到奖励资金、子

公司取得的新药研发补助及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当期转入

数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57,747.51 135,255.6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214,031.07 -5,097,320.3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21,009.26 -113,015.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767.92 -54,192.41

合计 701,785.23 6,358,369.3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3,41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122,795,762 19.53 101,610,762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0,441,992 1.66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8,354,200 1.33 未知 未知

张武豪 3,229,356 0.51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23,799 0.39 未知 未知

陈世云 2,358,300 0.38 未知 未知

李思霆 2,227,500 0.35 未知 未知

李荣海 2,000,025 0.32 未知 未知

陈国义 2,000,000 0.32 未知 未知

朱林娣 1,950,000 0.31 未知 未知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1,1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85,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441,992 人民币普通股 10,441,99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354,200 人民币普通股 8,354,200

张武豪 3,229,356 人民币普通股 3,229,3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23,799 人民币普通股 2,423,799

陈世云 2,35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8,300

李思霆 2,22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7,500

李荣海 2,000,025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25

陈国义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朱林娣 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备注：上表数据是基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相

关股东名册信息而编制。 2015年9月30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325号）验证，确认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到账，本次会计报表中

已相应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 公司已于2015年10月13日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并披露了发行完成

后，截至2015年10月13日（股份完成登记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具体可见公司于205年10月

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万元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85,745.71 45,607.27 88.0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77.45 184.78 -58.08

应收票据 2,613.23 1,073.67 143.39

其他应收款 29,214.27 22,118.62 32.08

其他流动资产 100 -100.00

在建工程 1,867.37 3,756.03 -50.28

应付票据 4,160.06 8,338.05 -50.11

应付职工薪酬 652.99 1,489.57 -56.16

应交税费 324.80 2,338.60 -86.11

应付利息 321.52 1,325.00 -75.7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100.00 3,000.00 36.67

其他流动负债 15,000.00 -100.00

长期借款 54,600.00 34,000.00 60.59

预计负债 111.42 -10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3,087.00

资本公积 51,331.49 2,038.44 2,418.18

库存股 3,087.00

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9月份公司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处置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收到的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公司子公司江苏中吴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往来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上年度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在建工程变动原因说明:吴中医药仓储物流中心仓库投入使用转入固定资产。

应付票据变动原因说明:期末公司用于支付货款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原因说明:公司所属各子公司支付2014年末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缴纳2014年度计提的企业所得税。

应付利息变动原因说明:支付到期还本付息的短期融资券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比年初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偿还到期的短期融资券。

长期借款变动原因说明:公司吴中大厦经营性物业长期贷款和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借款增加。

预计负债变动原因说明:支付2014年末预计的诉讼赔偿款。

其他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将发行的限制性股票可能发生的回购义务确认为其他非流动负债。

资本公积变动原因说明:因发行限制性股票和非公开发行股票而产生的股本溢价确认资本公积。

库存股变动原因说明:将发行的限制性股票可能发生的回购义务确认为其他非流动负债，同时确认

库存股。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33.39 3,928.47 -50.79

资产减值损失 326.42 -1,154.33 128.28

投资收益 3,676.14 692.78 430.64

营业外支出 521.41 213.17 144.60

所得税费用 1,837.70 2,889.74 -36.41

营业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公司1-9月因确认的房地产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引起确认的营业税

和土地增值税较上年同期下降。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公司1-9月按会计政策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引起。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公司1-9月收到平江区政府定销房项目合作收益3000万元。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公司1-9月对外捐赠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公司1-9月的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万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00.41 -39,267.20 59.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1.13 -1,405.34 158.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93.27 28,305.28 9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公司1-9月房地产项目投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且本期

房地产项目仍在投入阶段，因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仍为负数。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公司1-9月收到对外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

增加，建造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下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公司1-9月发行限制性股票和非公开发行股票收到股

东投资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整体部署，为扩展核心产业业务规模、提升新药研发能力，提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结合当前资本市场的状况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计划（具体见公司于2014年11月28日、2014年12月16日及2015年2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已于8月14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并于9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084号）《关于核准江苏吴

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具体见公司于2015年8月15日，9月15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已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项目的发行、验资、证券登记等相关工作（具体见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13年3月28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3-015）。 该事项已经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年4月10日，公司发行了1.5亿元期限

一年的短期融资券。

截止本报告期末，短期融资券已全部清偿完毕。

3、报告期内，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生物

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项目的Ⅲ期临床试验”已按照临床试验方案累积开展了540个入

组病例的试验（具体见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仍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正在按计划顺利开展包括“协助各临床中心的

研究者管理在研受试者，继续完成剩余试验任务；完善相关评价资料，对全部原始试验数据进行复核、确

认，完善病例报告表并进行回收及数据录入等一系列相关工作。

4、公司于2015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投资收益的公告” 。

5、公司于2015年7月7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6、公司于2015年7月8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7、公司于2015年7月11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

8、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复牌提示性公告” 。

9、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10、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11、公司于2015年8月1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监事的公告” 。

12、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

13、公司于2015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14、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15、公司于2015年9月2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16、公司于2015年9月7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17、公司于2015年9月7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18、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情况:

面积单位：平方米

开发

主体/

权

益%

项目名

称

地块位置

地块面

积

总建筑

面积

总可售

面积

当期销

售面积

累计销

售面积

当期结

算面积

累计结

算面积

类型

开发计

划及进

度

总计划

投资

(万元)

苏宿

置业

/99.

92

苏苑花

园四期

（二）

宿城开发区

西区通湖大

道西侧宿邳

路北侧、宿城

开发区西区

通湖大道西

侧、宿城区双

庄镇爱迪生

路东侧

38,

762.50

60,

176.11

46,

347.45

安置

房

开发中

9,

338.00

苏宿

置业

/99.

92

苏苑花

园18

栋、68

栋

6,

619.04

6,

619.04

6,

619.04

安置

房

已完工 911

苏宿

置业

/99.

92

阳光华

城四期

宿迁经济开

发区世纪大

道西侧、宿迁

经济开发区

青海湖路南

侧

60,

266.96

94,

722.61

15,

690.79

15,

515.48

287.94

15,

515.48

商品

房

已完工

3,

155.81

苏宿

置业

/99.

92

阳光华

城商铺

3,

616.30

3,

455.88

3,

455.88

商铺 已完工 719.76

苏宿

置业

/99.

92

阳光华

城五期

46,

769.90

46,

687.10

181.29

46,

197.45

商品

房、

安置

房

已完工

11,

318.00

苏宿

置业

/99.

92

阳光华

城六期

19,

982.01

19,

982.01

1268.9

2

12,

469.16

商

铺、

安置

房

已完工

5,

000.00

苏宿

置业/

注1

阳光美

地

宿城区宿邳

路北侧通湖

大道绿化带

西侧

57,

684.00

94,

897.45

85,

062.33

6,

184.33

55,

874.93

122.98

29,

873.55

商

铺、

商品

房

一期完

工，二

期建设

中

27,

000.00

苏宿

置业

/99.

92

家天下

一期

位于宿城新

区，南至吉林

路，东临黄海

路，北至青海

湖路，西至东

海路

102,

960.00

131,

316.00

121,

225.96

8,

894.14

11,

995.48

商

铺、

商品

房

开发预

售中

56,

000.00

苏宿

置业

/99.

92

宿城

F26待

开发地

块

商

铺、

商品

房

项目规

划中

隆兴

置业

/95

金枫美

地

木渎镇苏福

路南侧、金枫

路东侧

112,

675.90

153,

949.40

141,

517.57

158.70

5

133,

377.77

158.70

5

133,

377.77

商品

房

已完工

44,

360.00

隆兴

置业/

注2

金阊区

定销房

项目

金阊区富强

路西、黄花泾

河东

83,

556.30

262,

906.69

237,

639.42

10,

359.94

235,

804.03

10,

609.85

235,

478.50

保障

房

已完工

100,

000.00

隆兴

置业

/95

岚山别

墅一期

木渎镇209

省道北侧、一

箭河西侧

90,

000.00

67,

096.89

63,

554.39

61,

959.01

548.23

61,

235.98

别墅 已完工

55,

000.00

隆兴

置业

/95

岚山别

墅二期

一批

木渎镇210

省道北侧、一

箭河西侧

90,

014.80

63,

221.73

34,

165.75

962.4

29,

778.40

717.33

29,

061.36

别墅 已完工

35,

000.00

隆兴

置业

/95

岚山别

墅二期

二批

木渎镇210

省道北侧、一

箭河西侧

22,

034.15

944.32

18,

922.18

2441.1

7

17,

943.63

别墅 已完工

25,

000.00

中吴

置业

/100

红玺

（中吴

浒关项

目）

高新区浒墅

关镇永莲路

东、规划用地

南

58,

749.20

118,

421.01

100,

148.55

12,

638.99

25,

791.57

12,

106.42

14,

045.57

商品

房

一期完

工，二

期建设

中

91,

300.00

合计

694,

669.66

1,046,

707.89

944,

373.61

40,

142.83

665,

762.88

28,

442.84

605,

273.37

464,

102.57

注1：2010年5月24日本公司与蒋晓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将所持宿迁市苏宿置业有限

公司42%的股权转让给蒋晓华，协议约定宿迁市苏宿置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利润，

蒋晓华仅享有位于宿迁市“苏苑花园”南侧86.5亩土地的收益权，其他股东享有除“苏苑花园”南侧86.5

亩土地收益权之外产生的利润。 宿迁市苏宿置业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股东会议决议通过了江苏中吴

置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宿迁市苏宿置业有限公司3000万元注册资本的决议，增资事项已于报告

期完成，蒋晓华仍然仅享有位于宿迁市“苏苑花园”南侧86.5亩土地的收益权，其他股东享有除“苏苑花

园”南侧86.5亩土地收益权之外产生的利润。

注2：苏州隆兴置业有限公司下属金阊分公司在位于苏州市金阊区富强路西、黄花泾河东编号为苏

地2010-G-18的国有建设用地为政府建设定销商品房项目，该项目系与其他方合作开发，该项目获得

的收益或产生的亏损由合作双方各按50%的比例分享或承担。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解决同业竞

争

苏州吴中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赵唯

一等九名自

然人

本公司现控股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赵唯一等

九名自然人在原控股股东江苏吴中

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引致公司管理层

收购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苏

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从事与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同

业竞争的业务。

承诺时间

为：2009年

12月28日；

承诺期限

为：无固定

期限。

否 是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解决关联交

易

苏州吴中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赵唯

一等九名自

然人

本公司现控股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赵唯一等

九名自然人在原控股股东江苏吴中

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引致公司管理层

收购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苏

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避免与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

联交易，因经营需要确需与江苏吴

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

的，将严格按照市场定价原则进行

公平交易，确保不损害江苏吴中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利益和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承诺时间

为：2009年

12月28日；

承诺期限

为：无固定

期限。

否 是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其他

苏州吴中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赵唯

一等九名自

然人

本公司现控股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赵唯一等

九名自然人在原控股股东江苏吴中

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引致公司管理层

收购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江

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依照上

市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进行法人

治理，与第一大股东苏州吴中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在“机构、人员、资产、

财务、业务”等方面保持分开和独

立。

承诺时间

为：2009年

12月28日；

承诺期限

为：无固定

期限。

否 是

与再融资相关的

承诺

其他

江苏吴中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照相关要

求建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制度，并

严格按照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其

中补充医药业务营运资金项目所募

得资金仅用于购买医药业务的原材

料和产成品、支付因购买医药业务

原材料和产成品而产生的应付款项

等流动性支出。 公司承诺本次募集

的资金不会直接或间接用于房地产

及相关业务。

承诺时间为

2015年5月

14日；承诺

期限为：长

期。

是 是

稳定股价措施 其他

苏州吴中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赵唯

一等九名自

然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

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提升市场

信心，稳定公司股价，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采取积极行动来维护资本

市场的稳定，自2015年7月11日起六

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和原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减持本公司股

份。

承诺时间为

2015年7月

11日；承诺

期限为：6个

月

是 是

股份限售、股份锁

定

其他

苏州吴中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2014年12月4日，为进一步加强对江

苏吴中的支持，苏州吴中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作为江苏吴中的控股股东

就持有的江苏吴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延长限售锁定期的事宜特别承

诺：自愿将所持有的江苏吴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101,610,762股的限

售锁定期延长二年，即延长至2016

年12月28日。

承诺时间

为：2014年

12月4日；承

诺期限为：2

年。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唯一

日期 2015-10-29

证券代码：

600200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临

2015-058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讯表决）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讯表决）通知于2015年10月19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会议

由董事长赵唯一先生主持。 经会议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6�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内部控制评价方案》的议案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内部控制评价方案》具体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所网站。

6�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具体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

6�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

6�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00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 临

2015-059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讯表决）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讯表决）通知于2015年10月19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金建

平先生主持，会议经过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要求；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

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4年修

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编报通知的要求,季度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第

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季报编报过程中，各涉密部门和机构履行了保密义务，无违反季

报编制的保密规定。

5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同时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7,964,197.53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5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发展。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宜。

5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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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47,964,197.53

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5]2084号）核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

538万股新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41,046,070股，发行对象为6名，发行

价格为12.5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13,896,796.40元（含发行费用）。 扣除发行费用11,519,544.24元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502,377,252.16元。 2015年9月30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325号）验证，确认本次募集资金已到账。

公司已与项目实施单位、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签署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将

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可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依据公司2014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及2014年12月15日召开的

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入额

1

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

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中凯生物制药厂

26,656.00 15,610.00

2

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

调整改建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制药厂

4,600.00 4,600.00

3 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4,237.68 3,679.68

4 医药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6,900.00 6,900.00

5 医药研发中心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600.00 10,600.00

6 补充医药业务营运资金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合计 62,993.68 51,389.68

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 募集资金到位前，为尽快推动项目的实施，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展程度，先行以自筹资金进行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

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自2014年11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作出决议日之次日），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实际已投入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1

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

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中凯

生物制药厂

6,512,776.91

2

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调整

改建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

厂

11,848,012.80

3 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3,892,769.05

4 医药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5,416,557.46

5 医药研发中心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294,081.31

合计 47,964,197.53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 第115404号）（以下简称 “《专项鉴证报

告》” ），自2014年11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作出决议日之次日）起至2015

年9月30日，公司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47,964,197.53元。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47,964,197.53元。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7,964,197.53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及《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规的要

求。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到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情况。

五、 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审计，

并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

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情况，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及《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3、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

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7,964,197.53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江

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同时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7,964,197.53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会计师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404号）认为：本公司编制的《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四）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本次以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未违反有关募投项目的相关安排和

承诺，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置换时间距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

3、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督促公司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上网公告附件

1、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独立意见（2015）年第07号；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404号）；

3、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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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

内滚动使用。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5]2084号）核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

538万股新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41,046,070股，发行对象为6名，发行

价格为12.5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13,896,796.40元（含发行费用）。 扣除发行费用11,519,544.24元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502,377,252.16元。 2015年9月30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325号）验证，确认本次募集资金已到账。

公司已与项目实施单位、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签署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将

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可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

司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一）资金来源及额度

公司将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二）现金管理品种

为控制风险，现金管理产品仅限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正常进行的投资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以及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三）决议有效期

该决议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四）具体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由财务负责人负

责组织实施。

公司购买的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

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要求及时披露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六）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理财产品不得与发行主体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进行结构性存款及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

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投资的审批和执行程序， 确保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确保资金安

全。 将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安排和资金投入计划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者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

和期限，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2、公司财务部需进行事前审核与评估风险，及时跟踪结构性存款的进展，分析理财产品投向、项目

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影响

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

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通过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相关专项意见的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3、通过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

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宜。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监事会经核查后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

审批程序；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

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宜。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或银行存款事项已履行投资决策的相关程序， 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确认，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事项及其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六、上网公告附件

1、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2015）年第08号；

2、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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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上市公司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 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特此公告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医药和房地产）2015年1-3季度主要经营

数据情况。

一、医药行业2015年1-3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2015年1-9月，公司医药业务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4,551.3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46.82万

元，增长7.22%，医药业务主要业务毛利20,190.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5.60万元，增长0.68%。

2015年1-9月，公司收到各类医药研发补贴208.13万元。

2015年1-9月， 公司医药研发累计投入1,071.03万元， 其中费用化金额168.05万元， 资本化金额

902.98万元。

二、房地产行业2015年1-3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2015年1-9月， 公司实现房地产销售收入21,150.36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22,745.21万元， 下降

51.82%，房地产业务毛利5,483.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070.84万元，下降52.54%。

至2015年9月末公司在建房地产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55,249.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304,083.44平

方米。

2015年1-9月公司无新开工房地产项目，也无竣工房地产项目。

2015年初， 公司房地产项目可供出售面积为204,343.81平方米，2015年1-9月已售或预售40,

142.83平方米。

上述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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